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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08月17日(星期六) ， 上午10:00(9:30開始報到) 

2. 地點：熱血野趣fun空間（106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57號3樓之三）    

3. 出席人員：應出席會員23人；實出席會員13人，委託出席11人 【註】 

4. 主席： 陳彥婷  副理事長                    紀錄：王綵湘 

 

 

議 程 表 

 

時間(上午) 流程 主持人 

09:30-10:00  現場簽到  秘書處  

10:00-11:00   提案討論 副理事長 

11:00-11:30  臨時動議 副理事長 

11:30 大合照後散會 
 

 

 

【秘書處補註】：為求會議紀錄記載之精確性，經秘書處重新覆核當日會員名冊，本會應出席會員總數

為 45 人。原紀錄記載之 23 人係指當日開會之法定門檻（過半數人數）；特此補正說明當日實際總出

席人數為 24 人（含親自出席 13 人、委託出席 11 人），會議程序符合法定開會門檻，併此敘明。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會章程修改，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並請會員大會追認。 

 

說明：將會員大會改為除內政部規定需實體會議之議程外, 可使用線上會議方式進行會議。 

另加追認會員寬限期過長影響準時繳款之會員權限及造成繳款作帳困難，故擬縮短為一年；並

將未加入之永久會員身份補入章程，呈予各理監事審查後於後續會員大會追認；另新增會員出

會或退會之會費退費說，詳見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備註: 

1)經理監事確認後之失效會員,於確認後發信給該會員告知_已納入行政作業中。 

2)修改章程中永久會員會費筆誤部份與調整會員大會與理監事會線上會議條文文字-已修改。 

3)章程修改後內政部回函確認_已確認會有回函。 

 

提案二 

案由：追認112年決算報告（附件二）及112年工作報告（附件三）112年財產清冊（附件四）。 

說明：審議通過後經理監事會同意報送內政部備查,並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 決算報告的資產負債表，銀行存款中的定存500萬,為列年的準備金，做為日後應急使用，

其使用會經理監事會同意；而表單中的短期借款為野灣初始得到keepwalking的獎金，被

會計師事務所列為短期借款，因keepwalking的獎金只能匯到個人，因此會先匯至祕書長

戶頭後，後祕書長轉帳歸戶於野灣帳戶。  

- 財產清冊中金額較小的設備，之前會計師建議使用費用化，只列明費用而不需攤提。 

決議：照案通過。 

備註: 資產負債表銀行總額補強辨識部份與準備金的撥款採固定時間, 以上可再確認調整執行

可能性。 

 

提案三 ：提交第一季財報-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供審議 

說明：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如附件五與附件六，經監事會同意審議通過，並提請會員代表大會

追認後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因附件文字普遍偏小, 建議之後會議，除會前寄送會議手冊外，附件文件以標示或簡報

方式於會議上說明註解，以便與會人員瞭解。 

提議人:副理事長-陳彥婷。 

 

大合照；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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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章程修正對照表    113/08/17 

條號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二章 

第九條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

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

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

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一年

未繳納會費者，則自動喪失

會員資格。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

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

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

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

則自動喪失會員資格。 

寬限期過長影響準時繳款之會

員權限及造成會員繳款作帳困

難，故擬縮短為一年。 

第二章 

第七條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四

種：............四、 永久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

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一次性繳納二

十年會費一萬一千元後，得

為永久會員。 

無 

 

因永久會員資格未在章程中說

明, 故在會員中補充永久會員。 

新增 

第二章 

第十三條內容 

第十三條 會費退費 

一，依第本會章程第二章第

十條與第十一條出會之會員, 

其會費退費依以下方說明辦

理 . . . . . . 

(完整條文請見章程內容). 

無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三條序號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

最高權力機構。....核備後行

之。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

為最高權力機構。....核備

後行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四條序號 

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職權如下.....事項之範

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四條  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職權如下.....事

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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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五條序號 

第十六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

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

表）選舉之，...依序遞補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九

人、監事三人，由會員

（會員代表）選舉之，...

依序遞補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六條序號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

下： 

……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

下： 

……執行事項。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七條序號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三人.....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

事三人.....於1個月內補選

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八條序號 

第十九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

下…..其他應監察事項。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十九條序號 

第二十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出缺

時應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

事 一 人 ， 由 監 事 互 選

之, .....出缺時應於1個月內

補選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二十條序號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

無給職，....次理事會之日起

計算。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

無給職，....次理事會之日

起計算。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二十一條序

號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

任：...間逾任期二分之一

者。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

人，...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

一人，...分層負責事項由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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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序

號 

另定之。 理事會另定之。 

修改 

原第三章 

第二十三條序

號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

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

組織....變更時 

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

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

作業組織....變更時 

亦同。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三章 

第二十四條序

號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

請名譽理事長1人，...理事、監

事之任期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

會聘請名譽理事長1人， . . .

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四章 

第二十五條序

號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

會議二種...... 此外 ， 會員大

會除選舉或罷免外 ， 得以網

路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 

以達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

到溝通協調之目的 。.....會員

（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

時會議二種.......會員（會

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召開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並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

順延條文序號,並因本協會位於

偏鄕，且會員成員所在地遍布

全台，為減少會員參加會議耗

時通勤，故調整為可以網路視

訊方式進行 

修改 

原第四章 

第二十六條序

號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

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

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代理，每 

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

一人為限。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

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

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 

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

理一人為限。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四章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決議，.....可決議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之決議，.....可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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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序

號 

解散之。 決議解散之。 

修改 

原第四章 

第二十八條序

號與內容 

第二十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

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 . . . . .此

外，理事會、監事會議，除

選舉或罷免外，得以網路視

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以達

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到溝

通協調之目的。....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而若以

網路視訊會議方式進行且需

要紀錄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

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此

外，理事會、監事會議，

除選舉或罷免外，以網路

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

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到

溝通協調之目的，應無不

可。....出席人數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而若以網路視

訊會議方式進行且需要紀

錄之。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並調整網路視訊會議文字

以達明確性 

修改 

原第四章 

第二十九條序

號 

第三十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

議， . . . .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

事會議，....監事會者，視

同辭職。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五章 

第三十條條序

號與內容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

下： 

一、入會費：.....永久會員新

台幣會費一萬一千元, 於入會

時繳納...七、其它收入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

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

台幣一仟元，學生會員新

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

台幣伍仟元...七、其它收

入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與永久會員資格未在章程

中說明, 故在會員中補充永久會

員會費 

修改 

原第五章 

第三十一條條

序號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

曆年制為準，自每年1月1日

起至12月31日止。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

以曆年制為準，自每年1

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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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原第五章 

第三十二條條

序號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

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

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先報

主管機關）。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

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

事 會 編 造 年 度 工 作 計

畫、......先報主管機關）。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五章 

第三十三條條

序號 

第三十四條  本會於解散後，

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

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團體所有。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

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

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六章 

第三十四條條

序號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

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

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六章 

第三十五條條

序號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

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

更時亦同。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

員（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因新增第十三條文故順延條文

序號 

修改 

原第六章 

第三十六條條

序號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10

6年11月19日第一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通過。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6年11月19日第一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章程 

 版本號：V.04 

 

民國106年11月19日 成立大會通過 

民國108年03月17日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修正後通過 

民國109年08月15日 第一屆第三次大會修正後通過 

民國111年09月12日 第二屆第三次大會修正後通過 

民國113年08月17日 第三屆第二次大會修正後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簡稱野灣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野生動物保育及教育為目的，配合野外研究 

調查培養國民自然保育觀念並參與國際相關活動，以達到全民共同參與生態保育的觀念。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其名稱為「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

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

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地方政府野生動物保育業務支援。 

二、辦理台灣各地區野生動物保育相關課程。 

三、宣導野生動物保育教育觀念。 

四、野放後動物追蹤。 

五、野外野生動物生態及族群調查。 

六、編輯並出版有關野生動物救傷之刊物及文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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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排國內外野生動物相關團體、學術團體之互訪事項。 

八、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符合本會立會精神之各項活動。 

九、協助政府制定符合本會立會精神之法律。 

十、協助各級主管機關落實符合本會立會精神之政令。 

十一、設立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後，得為個人會員。 

二、學生會員：凡年滿二十歲之在學學生，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者，並繳納會費後，得為學生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 

                            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四、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一次性繳納二十年 

                    會費一萬一千元後，得為永久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有權參加本會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以及有提

案及參與討論發⾔之權利；學生會員除外。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一年未繳納會費者，則自動喪失會員資格。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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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三條  會費退費 

一、依第本會章程第二章第十條與第十一條出會之會員, 其會費退費依以下方說明辦理: 

1. 出會之個人會員、學生會員如已繳交其年度會費，則當年度會費予以退費，入會費與過往所繳會費不

退費。 

2. 出會之永久會員，其出會退費將扣除入會費與入會年數(不含該年度)後，退回剩餘預繳年費。 

二、依第本會章程第二章第十二條聲明退會之會員，其會費退費依以下方說明辦理: 

1. 聲明退會之個人會員、學生會員如已繳交其年度會費, 則當年度會費不予以退費， 入會費與過往所繳

會費亦不退費。 

2. 聲明退會之永久會員，其會費退費將扣除入會費與入會年數(含該年度)後，退回剩餘預繳年費。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 

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六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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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

序遞補之。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三位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次由 

兩位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 

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 

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 

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

之 

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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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

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 

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1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 

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時會議外應於15日前以書面通知之。此外，會員大會除選舉或罷免外，得以網路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

時，以達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到溝通協調之目的。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

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 

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 

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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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此外，理、監事會 

議，除選舉或罷免外，得以網路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以達不拘泥於同一空間而達到溝通協調之目

的。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7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而若以網路視訊會議方式進行且需要紀錄之。 

 

第三十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 

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一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永久會員新台

幣一萬元一千元, 於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制為準，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

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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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

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106年11月19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107年04月20日台內團字第1070017955號函准予備查。 

報經內政部109年09月02日台內團字第1090044894號函准予備查。 

報經內政部111年11月14日台內團字第1110282055號函准予備查。 



公司名 :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單位 : TWD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43,571,654

銀行存款 40,979,004

銀行存款-富邦 3,211,495

銀行存款-中信 4,964,439

銀行存款-郵局 22,646,685

定期存款1 10,156,385

應收帳款 2,338

其他應收款 - 其他 2,257,486

預付租金 137,000

其他預付費用 25,420

代付款 406

存出保證金 170,000

非流動資產 6,306,364

固定資產 6,306,364

房屋及建物 4,630,999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物 3,696,743

機(器)具 9,522,947

累計折舊-機(器)具 6,074,293

租賃資產 3,141,992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3,141,992

租賃權益改良 641,580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281,368

未完工程 555,849

雜項固定資產 1,995,651

累計折舊-雜項固定資產 988,258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2,355,667

短期借款 -其他 864,308

應付帳款 27,766

應付費用 1,414,360

其他預收款 1,000

代收款 48,233

非流動負債 15,156,385

業務發展準備 15,156,385

其他負債 13,000

存入保證金 13,000

負債合計 17,525,052

累積餘絀 32,352,966

本期損益 6,451,828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32,352,966

 

 

 

 

 

 

 

 

 

 

 

資產負債表

從2023/01/01 至 2023/12/31  

審批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資產總計 49,878,018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49,878,018

2024/02/22 16:02:22



公司名 :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單位 : TWD

損益表

從2023/01/01 到2023/12/31 





審批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標準)

收入 34,492,844.00 100

入會費 2,500.00 0

常年會費 29,140.00 0

專案補助收入 7,744,220.00 22

捐贈收入 22,993,974.00 67

其他補助收入 3,505,370.00 10

利息收入 217,640.00 1

營業毛利 34,492,844.00 100

營業費用 639,663.00 2

稅捐(營) 105,552.00 0

折舊(營) 534,111.00 2

支出 21,433,272.00 62

醫療設備 50,883.00 0

資訊設備 815,881.00 2

其它硬體設備 248,943.00 1

文具、書報、雜誌 101,437.00 0

會議費 31,683.00 0

活動費 49,205.00 0

動物照養費 792,182.00 2

環豐材料費 125,759.00 0

勞動保護費 22,032.00 0

環教教具費 126,905.00 0

業務推廣費 1,131,772.00 3

動物醫療費 1,928,171.00 6

耗材費用 1,359,873.00 4

藥品 269,401.00 1

疾病及病理檢驗 298,897.00 1

文宣印刷費 43,731.00 0

水電燃料費 592,580.00 2

旅運費 510,272.00 1

郵電費 211,979.00 1

租賦費 1,195,356.00 3

其他辦公費 298,540.00 1

修繕維護費 874,771.00 3

財產保險費 289,833.00 1

工作場所房屋修護 641,528.00 2

機械設備修護 79,146.00 0

運輸設備維護 28,779.00 0

[P.1] 2024/02/22 16:01:36



財務報表顯示名稱 2023年12月31日 (%)(標準)

醫療設備修護 107,660.00 0

辦公設備維護 17,658.00 0

薪資支出 8,523,051.00 25

加班費 285,599.00 1

勞、健保費 1,197,769.00 3

勞退金提撥 549,251.00 2

外縣市補助費 434,000.00 1

不休假獎金 244,221.00 1

職業訓練費 76,098.00 0

健康檢查 23,537.00 0

其他人事費 657,831.00 2

營業利益 12,419,909.00 36

其他支出 5,968,081.00 17

雜支費 631,027.00 2

手續費 337,054.00 1

提撥基金 5,000,000.00 14

本期損益 6,451,828.00 19

公司名稱 : 社團法人臺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2023/01/01 ~ 2023/12/31

[P.2] 2024/02/22 16:01:36



款 項 目 科             目

1 本會收入 34,492,844 22,159,000                12,333,844

1 捐贈收入 22,993,974 17,600,000                  5,393,974

2 入會費收入 2,500 8,000                         5,500

3 會費收入 29,140 18,000                       11,140 -                     11,140

4 補助收入                               -                               -

1 政府補助收入 7,744,220 4,533,000                  3,211,220 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臺東縣政府、彰化縣政府

2 其他補助收入 3,505,370 0                  3,505,370 緯創基金會、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5 利息收入 217,640 0                     217,640

2 本會支出 28,041,016 22,159,000                  5,882,016

1 人事費 11,991,357                11,991,357

1 員工薪給 7,851,223 8,460,000                     608,777

2 退職金 549,251                     549,251

3 保險費 1,197,769 1,666,715                     468,946

4 職業訓練費 76,098                       76,098

5 加班費 285,599 476,667                     191,068

6 年終成績考核獎金 1,105,828 1,060,500                       45,328

7 健康檢查 23,537                       23,537

8 不休假獎金 244,221 139,438                     104,783

9 其他人事費 657,831 1,288,200                     630,369 工作人員替節、職

業訓練費、年度健

檢、講師鐘點費、

各項顧問業務費

等。
2 辦公費 4,118,499

1 文具、書報、雜誌費 101,437 100,000                         1,437

2 印刷費 43,731 350,000                     306,269

3 水電燃料費 592,580 330,000                     262,580

4 旅運費 510,272 230,000                     280,272

5 郵電費 211,979 80,000                     131,979

6 租賦費 1,195,356 260,000                     935,356

7 修繕維護費 874,771 700,000                     174,771

8 財產保險費 289,833 85,000                     204,833

9 其他辦公費 298,540 221,905                       76,635 政府補助計畫稅額、公務車稅額、房屋保險、車險、責任險等

3 業務費 1,212,660

1 會議費 31,683 135,000                     103,317

2 活動費 49,205 600,000                     550,795

3 其他業務費 1,131,772                  1,131,772 業務推廣費用包含回饋品、義賣品等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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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4 購置費 1,115,707 2,410,000                  1,294,293 醫療照養設備、資

訊設備、系統建置

等
5 折舊 534,111                     534,111

6 繳納上級團體會費                               -

7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

8 稅捐 105,552                     105,552

9 專案計畫支出 2,995,049 2,829,575                     165,474 野生動物救傷、醫療、照養、環境豐富、勞動保護費等

10 雜項支出 968,081 736,000                     232,081

11 預備金                               -

12 提撥基金 5,000,000                  5,000,000

                              -

3 本期餘絀 6,451,828 0                  6,451,828

（以下請核章）

團體負責人：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



公益勸募

業務 項⽬ ⼦項⽬ 內容 期程 地區 實際效益 佔比

野⽣動物
救傷

醫療/照養/野
放訓練/野放

本會⾃辦

1. 透過⺠眾發現傷病野⽣動物，通報縣市政府
或直接聯繫野灣，將傷病動物送⾄野灣非營利
野⽣動物醫院救治，治療完成後進入野放訓練
階段，通過六⼤訓練標準後按動物習性選擇適
合野放的時間及地點。

2. 若未能康復或未通過野放訓練個體，將視其
保育等級及教育意義，與其對⼈類照養的接受
程度，評估成為保育⼤使；若無法成為保育⼤
使的動物，也無適合的長收單位，則評估進⾏
安樂死。

全年 台東地區
年度救治512隻保育類（其中包
含台灣⿊熊7隻）及⼀般類野⽣
動物

40%

花蓮林管處

與花蓮林管處合作，由林管處修復花蓮市閒置
空間，並添購基本醫療設備，由野灣輪派⼀名
獸醫師長駐，若需要長時間照養及野訓個體送
⾄池上醫院處理。

全年 花蓮地區

1. 提供設備購置建議。 
2. 林管處有⼀名公務獸醫，簡
單處置先由公務獸醫進⾏，暫
不安排野灣⼈⼒長駐，僅⽀援
隊放後送。

5%

彰化縣政府

野灣志⼯與彰化縣政府長期配合救傷業務，考
量彰化地區救傷量為蛇類2000隻（多為野
放），哺乳類及⿃類約200隻，若於彰化地區
能有⼀救傷地點可減少志⼯來回南投運送動物
的時間。

全年 彰化地區 場域建制中，進度約40% 5%

猛禽長期照養

志⼯合作閒置農地約500坪，預計使⽤網式的
架構建設猛禽換⽻照養空間，由於猛禽救傷過
程時常遇到⽻⽑折損情況，若無適合的⽻⽑接
⽻，就需要長時間照養，約莫半年⾄⼀年，直
到⽻⽑長好可以⾶⾏時才能野放，此⼀空間估
計可照養6隻猛禽，並由志⼯排班餵食。

全年 ⾼雄地區
由於年中接獲退輔會合作消
息，場域較近且⼤，故此區域
暫不進⾏

0%

保育教育
宣導

教育迴廊

本會⾃辦

1. 按⺠眾預訂時間進⾏⼀⼩時導覽，內容包含
簡報及影片介紹，教育迴廊解說，預計50場
次。

2. 針對池上周邊⺠宿或飯店，洽談合作⽅式，
使住客可以透過飯店預約，提升本會教育迴廊
導覽⼈次。

全年

醫院本部

進⾏72場次，⼈次約為584⼈次

20%

葡萄王⽣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曾照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會贊助

1. 提升展區可看性，增加實體展品讓參訪者有
實際體驗。

2. 以標本、腳印、排遺、食果、陷阱、醫療器
材等互動式教具為主要展⽰項⽬。

全年 完成9件標本

志⼯招募培
訓

本會⾃辦
透過志⼯培訓的⽅式，提昇會內⼈⼒，並同時
藉由志⼯的⼒量將野⽣動物保育的知識及經驗
宣導到其他單位。

2⽉招募

1. 志⼯報名⼈數60位，其中20
位錄取 
2. 新增遠距服勤業務，協助⾃
動相機內容判讀

本會⾃辦-帶狀課
程

透過線上或校園配合的⽅式，進⾏⼀期3-6堂
的帶狀課程，也可與其他單位配合。

全年 全台

1. 每雙⽉舉辦線上回饋講座，
共計6場次，每場次約80⼈次。 
2. 對外講座（包含私⼈單位、
校園、擺攤等）共計完成50
場。

單位合作-
SoundOn

透過Podcast運⽤線上的⽅式介紹野⽣動物救
傷的業務內容。

8集 線上 第⼀季共8集於9⽉全數完成

單位合作-開放博
物館展覽設計

中央研究院數位⽂化中⼼線上博物館，透過培
訓的⽅式完成單位的博物館內容。

4-5場 線上

培訓後完成三個⼦展覽內容，
其中『⼭腳下的野⽣動物醫
院』入選⼤阪⾃然史博物館國
際交流展，代表台灣參展。

國家環境教育獎 參與國家環境教育獎比賽 全年
東部地
區/全國

1. 報告撰寫 
2. 環教資料庫建立 
3. 評選簡報 
4. 審查會 
5. 7⽉通過初選為台東縣優勝，
代表台東參加複選及決選。

野放後追蹤

本會⾃辦

保育類動物救傷野放後追蹤，以東部地區為
主，進⾏兩隻穿⼭甲、⼀隻長鬃⼭⽺、野⿃及
猛禽。哺乳類動物使⽤發報器追蹤，⿃類則使
⽤腳環。

全年

東部地區

1. 5隻穿⼭甲 
2. 3隻食蛇⿔ 
3. 1隻台灣野⼭⽺ 
4. 2隻⿂鷹

20%
醫療項⽬

野⽣動物疾病統整研究，國內研討會嘗試投稿
發表。疾病內容包含內外科、骨科或病理等。

全台
兩名獸醫師投稿國內特寵既野
動年會，共計三個病例，包含
兩個⼝頭及⼀個海報報告。

照養項⽬
野⽣動物照養包含營養需求、⽣理數值、環境
配置等，統整相關數據並嘗試國內外研討會投
稿發表。

全台 編製照養⼿冊進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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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動物
研究

遊蕩動物對
野⽣動物影
響之野外調
查

緯創⼈⽂基⾦會
贊助

1. 我國⾃2017年正式實施流浪動物零安樂政
策後，流浪⽝隻數量從12萬上升⾄近16萬隻
（根據農委會全國遊蕩⽝數量最新推估結果，
於110年8⽉17⽇公布），除了遊蕩⽝隻動物
福利⼤幅下降之外，連帶影響野⽣動物⽣存，
由於遊蕩⽝隻數量增加，且遊蕩⽝為強勢物
種，⾼⽣育率、⾼攻擊⼒導致野外野⽣動物棲
息範圍受到壓迫，且救傷單位接獲遊蕩⽝隻攻
擊數量也年年攀升。

2. 本項業務預期透過東部地區野⽣動物與遊蕩
⽝隻出現的關聯性（將焦點物種擺在穿⼭
甲），同時觀測流浪⽝隻聚集地，提供野放選
擇的相關數據，更期望提供農委會地域性的遊
蕩⽝隻數量，並改善遊蕩⽝隻現況。

全年 東部地區

1. 遊蕩動物族群量估算 
2. 遊蕩動物分佈範圍 
3. 建立遊蕩動物Photo ID資料
庫

10%

公益勸募必要⽀出
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千萬元未逾新臺幣
⼀億元者，為新臺幣⼀百五⼗萬元加超過新臺
幣⼀千萬元部分之百分之八。

全年 全台
透過公益勸募達到保育宣導同
時募得維持協會內業務運作所
需經費。

10%

總計 100%

政府補助計畫

業務 項⽬ ⼦項⽬ 內容
預定期
程

地區 實際效益 佔比

112年東
部野⽣動
物救傷暨
野放復健
計畫

醫療/照養/野
放訓練/野放

醫療/照養/野放訓
練/野放

1.⺠眾發現傷病野⽣動物(含⼀般類及保育
類)，經本⼈或他⼈轉送本會檢查 、診斷後，
依病症施予醫療處理。經治療後恢復穩定⽣命
跡象之野⽣動物進 ⾏復健。復健後恢復健康
且符合野放標準之動物，得由本會⼈員逕⾏⾄
原棲 地野放;死亡之個體將製作標本典藏或供
學術單位研究。 

2.為進⼀步了解救傷物種之⽣活史以及野放後
的存活情形，本會亦將視情況 使⽤繫放研究
之鋁環、⾊環或合⾦環進⾏動物標記，或使⽤
動物⽤發報器 ，以利後續資料收集。 

3.依累積之救傷經驗，辦理花東地區的野⽣動
物相關救傷復健以及⽣態保育 之課程或講
座，包含認識台灣野⽣動物、基礎野⽣動物救
傷與專業救傷復健 課程等。 

4.辦理花東野⽣動物保育教育宣導活動，使更
多的學⽣更認識家鄉的野⽣動物與⽣態環境。

全年 東部地區
年度救治512隻保育類（其中包
含台灣⿊熊7隻）及⼀般類野⽣
動物

52%

臺灣⿊熊
到校推廣
及精準式
獵具推廣

教育宣導 政府補助
東部地區校園到校宣導，對象為國⼩學⽣，透
過不同教具的搭配，讓學⽣對於周遭⽣物有更
近⼀步的了解。

全年 東部地區

1. 完成27場教育宣導，共計
2506⼈次參與。 
2. 8則新聞稿 
3. 東卯公熊紀錄片推廣教學活
動共計4學校、12部落。 
4. 於海端鄉、卑南鄉、延平鄉
舉辦⿊熊平台會議個⼀場

43%

地⽅政府
補助

醫療/照養/野
放訓練/野放

醫療/照養/野放訓
練/野放

野⽣動物救傷所需耗材及雜項等。 全年 東部地區 預期供應⼀個⽉的費⽤ 5%

總計 100%
本會⾃籌

業務 項⽬ ⼦項⽬ 內容
預定期
程

地區 實際效益 佔比

會務⾏政

會員⼤會

本會⾃辦

會員（會員代表）⼤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時會議外應於15⽇前以書⾯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
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以上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
代表）⼗分之⼀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7-8⽉ 全台
12/9於台中集思會議中⼼舉
辦，同時進⾏理監事改選

28%

理監事聯繫
會議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召開⼀次，必要時得
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7⽇前以
書⾯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數較多數之同意⾏之。

1⽉

7-8⽉

12⽉

全台/線
上

3/13、6/27、11/8、12/9、
12/26各舉辦⼀場

野⽣動物
救傷

醫療/照養 本會⾃辦 傷病野⽣動物照養期間之醫療及照養耗材提供 全年 東部地區 預期供應⼀個⽉的費⽤ 72%

總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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